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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运输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

交法规〔2019〕18 号 

 

天津市、河北省、辽宁省、黑龙江省、上海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

福建省、山东省、河南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

海南省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云南省、陕西省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，

部内各司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9〕2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

知》），结合交通运输实际，现将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运输

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方案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以加快建设交通

强国为指引，深入推进简政放权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《通知》

要求在交通运输行业落地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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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，在上海、广东、天津、福建、辽宁、

浙江、河南、湖北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、海南、山东、江苏、广

西、河北、云南、黑龙江等 18 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自由贸

易试验区，对所有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单管

理，按照直接取消审批、审批改为备案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

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为在全国交通运

输行业全面推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积累经验、打好基础。 

二、实现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

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实行“证照

分离”改革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交通运输涉企

经营许可事项，已逐项列明事项名称、设定依据、审批层级和部

门、改革方式、具体改革措施，形成了清单（具体见附件）。地

方性法规、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，相

关省级交通运输部门依据省级人民政府公布清单执行。各级交通

运输部门不得在清单之外违规限制企业进入交通运输行业。 

三、实施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改革 

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自由贸易试验区交通运输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方式包括“直接取消审批”“实行告知承诺”“优化审批服

务”，暂不包括“审批改为备案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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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直接取消审批。交通运输部门对“国际客船、散装液

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经营审批（初审）”“从事大陆与台湾间海

上运输业务许可（初审）”实行直接取消审批。相关省级交通运

输部门不再实施初审。交通运输部门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加强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信用监管，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。 

（二）实行告知承诺。交通运输部门对“水运工程监理企业

乙级资质认定”等 7 项实行告知承诺。要一次性告知企业经营许

可具体条件、监管规则和违反承诺的后果，并提供告知承诺书示

范文本。对发现企业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

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，依法撤销许可证件。 

（三）优化审批服务。交通运输部门对“机动车驾驶员培训

许可”等 31 项实行优化审批服务。应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审批服

务，提高审批效率、降低办事成本。压缩审批要件和环节，推进

减程序、减材料、减环节、减时间，杜绝模糊性、兜底性内容。

对许可证件设定了有效期限但经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的，原则上

要延长或取消有效期限。对有数量管控的事项，应定期公布总量

控制条件、布局规划、企业存量、申请企业排序等。 

（四）完善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改革配套措施。

交通运输部门要及时办结企业经营许可申请，办理结果信息及时


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X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4 - 

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推送至市场监管部门，并主动归集企

业经营许可、执法检查、行政处罚等信息，及时共享至政务服务

平台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推动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“一

网通办”“最多跑一次”，实现所有交通运输涉企经营许可事项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全覆盖。 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实施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的重要意义、重大影响。要抓好落地实施，明确具

体改革措施。加强试点工作情况总结，为全面推开“证照分离”

改革积累经验。 

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。要统筹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与交通

运输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更好发挥“证照分离”改革推进简政放权、

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改革的作用。做好推进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与

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衔接工作，相互配合，相互促进，实现协

调共振，形成改革合力，提升改革总体效能。 

（三）压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。要落实放管结合并重要求，

认真履行监管职责，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事中事后监管

中，坚决维护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不得以优化营商环

境为由放弃监管、放松监管，逃避监管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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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强化信息保障。强化系统平台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，

加强业务系统间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，实现部、省交通运输部门

数据归集共享，为改革举措落地落实提供坚实支撑和保障。加强

与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联系沟通，推动实现数据共享畅通。 

（五）强化宣传培训。重视舆论引导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

加大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改革氛围。开展“证

照分离”改革培训，重点培训牵头实施部门、行政审批一线工作

人员。 

（六）强化督促落实。充分调动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，对

照改革任务全面抓好工作落实。加强“证照分离”改革全覆盖试

点工作督促指导，对国务院大督查和部综合督查中发现的各类问

题，以及“互联网+平台”、媒体曝光和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，

要坚决整改落实。 

实施中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部报告。 

交通运输部 

2019 年 11 月 30 日 

抄送：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

办公室，北京市、山西省、内蒙古自治区、吉林省、安徽省、江

西省、湖南省、贵州省、西藏自治区、甘肃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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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

（局、委）。 


